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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汉源县花椒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汉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汉源县花椒协会、汉源县农业农村局、四川省农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四川万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白仑、李万茂、张君华、胡文、杜洪俊、肖思思、陈蓉、阿牛别清莫、黄建轶、

施波、靳西彪、万春美、曾亮、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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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花椒品牌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汉源花椒”品牌管理的基本原则、准入、退出、使用、监督、品牌提升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汉源花椒”品牌的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185  品牌价值 术语 

GB/T 39654  品牌评价 原则与基础 

GB/T 39906  品牌管理要求 

DB5118/T 1-2021  地理标志产品 汉源花椒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185、GB/T 39654、GB/T 39906中界定的以及下列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汉源花椒 Hanyuan Red Pepper 

产自汉源县现辖行政区域内所有乡（镇），以果实普遍附生1粒～3粒纯肉小椒粒（俗称“子母椒”

或“娃娃椒”）为显著特征，果肉厚，表面密生瘤状凸起的油囊且多而密，内果皮光滑、淡黄色、薄革

质，多数与外果皮分离而卷曲，具有油重粒大、色泽红润、芳香浓郁、味美可口、麻味悠长特点、产品

质量符合DB 5118/T 1-2021要求的花椒产品。 

 3.2 

汉源花椒品牌 Brand of Hanyuan Red Pepper 

“汉源花椒”相关的品牌商标，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汉源

双椒”城市IP形象。 

 3.3 

运营管理单位 Operation Organization  

对“汉源花椒”相关的品牌商标进行管理、监督、培育、发展的责任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单位： 

——汉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是“汉源花椒”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见附录A）的管理单位； 

——汉源县花椒协会，是“汉源花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见附录B）的运营管理单位； 

——汉源县盛祥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是“汉源双椒”城市IP形象（见附录C）的运营管理单位。 

 3.4 

使用许可单位 Authorized Organization 

经运营管理单位授权，使用“汉源花椒”相关的品牌商标的组织、企业及其它新型经营主体。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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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标识 Brand Identity 

“汉源花椒”相关的品牌商标经运营管理单位授权确认后，使用许可单位可将其用于商品、商品包

装或者容器上等，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它商业活动。 

4 基本要求 

运营管理单位和使用许可单位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要求，在授权的时间和范围内4.1 

规范使用“汉源花椒”品牌标识，积极维护“汉源花椒”品牌形象。 

运营管理单位应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使用许可单位进行管理和服务。 4.2 

使用许可单位申请使用“汉源花椒”的品牌标识，应具有完整资质且符合相关要求。 4.3 

5 准入 

准入主体 5.1 

汉源县行政区域内注册的有关行政事业单位、企业、专合社、个体工商户及其它新型经营主体等。 

准入条件 5.2 

5.2.1 基本条件 

——在“汉源花椒”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登记的保护范围内，具有合法齐全的经营资质； 

——在汉源县内有固定的经营场地，取得相关行政许可（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三小”备案许可证等）； 

——近三年内，在行政监督、金融、财税等各部门无不良诚信记录，包括且不限于未发生质量、安

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事故或重大质量投诉经查证属实。 

5.2.2 优势条件 

满足下列条件中1项及以上，可优先从快办理准入： 

——产品认证PEOP、绿色、有机等，并在有效期内； 

——获得“天府名品”等市级以上质量奖项或称号； 

——企业获得HACCP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AP认证等； 

——获得有效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 

——具备“汉源花椒”相关产品出口资质。  

准入资料 5.3 

5.3.1 申请使用“汉源花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标识的，应按照《汉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汉

源花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办法（汉府办发〔2020〕33 号）》第十条递交相关资料。 

5.3.2 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识的，应按照《地理标志保护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 78 号）第四章第二十条递交相关资料。 

5.3.3 申请使用“汉源双椒”城市 IP形象品牌标识的，应向汉源县盛祥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提交授权申

请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准入审核 5.4 

5.4.1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审核 

5.4.1.1 汉源县花椒协会负责对“汉源花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准入审核工作。 

5.4.1.2 汉源县花椒协会按照《汉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汉源花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办法

（汉府办发〔2020〕33 号）》要求，对申请资料、生产地点等内容进行受理、核准。 

5.4.1.3 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签发许可使用证并收取使用管理费；对不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及时退回申请材料并告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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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地理标志专用标识审核 

5.4.2.1 汉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负责地理标志专用标识的准入审核工作。 

5.4.2.2 汉源县市场监督管理按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

行）》（第 354 号公告）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和初审。 

5.4.2.3 经四川省知识产权局核准、公告、备案后，申请人可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识。对不符合条件

的申请人，汉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有义务及时告知具体原因。  

5.4.3 汉源双椒城市 IP 形象审核 

5.4.3.1 由汉源县盛祥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具体负责“汉源双椒”城市 IP形象品牌标识的准入审核工作。 

5.4.3.2 汉源县盛祥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受理、核准。 

5.4.3.3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登记后，申请人可使用“汉源双椒”城市 IP 形象品牌标识；对不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汉源县盛祥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有义务告知具体原因。 

6 退出 

自主退出 6.1 

使用许可单位登记主体消亡或其它原因，视为自动放弃“汉源花椒”品牌标识的使用权。 

强制退出 6.2 

运营管理单位发现使用许可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可取消其“汉源花椒”品牌标识的使用权，并纳

入“黑名单”处理，3年内不再接受申请使用： 

——被实施行政处罚的、产品抽检质量不合格等，严重影响“汉源花椒”品牌声誉； 

——使用“汉源花椒”品牌标识的产品，被消费者有效投诉3次以上； 

——擅自改变使用规则，不按规定使用“汉源花椒”品牌标识； 

——授权有效期届满，未在规定时间提出申请； 

——其它严重影响“汉源花椒”品牌声誉的行为。 

7 使用 

使用期限 7.1 

——“汉源花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标识的许可使用期限为3年，到期前需继续使用，应在届

满前6个月内向汉源县花椒协会提出申请，并提供近一年产品的质量检测报告，经核准后则续

签使用； 

——地理标志专用标识的许可使用期限为长期有效； 

——“汉源双椒”城市IP形象品牌标识的许可使用期限为1年，到期前需继续使用，应在届满前3

个月内向汉源县盛祥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提出申请，经备案成功后继续使用。 

使用范围 7.2 

使用许可单位在授权期内正确使用“汉源花椒”品牌标识，不应擅自改变授权范围和侵犯其它运营

管理单位的使用权。 

使用方式 7.3 

使用许可单位应按照要求使用“汉源花椒”品牌标识，不应自行分拆或改变标识的文字、图案、颜

色、组合、比例等。同时使用多个品牌或商标的，宜将“汉源花椒”品牌标识列于首要位置。   

8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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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自律 8.1 

许可使用单位应积极参与到监管和消费维权的各个领域，规范“汉源花椒”品牌标识使用行为，自

觉维护“汉源花椒”品牌形象。 

监督检查 8.2 

运营管理单位应不定期对使用许可单位的产品质量、标志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抽查，确保产品品质

优良、标识正确使用，确保“汉源花椒”品牌标识正确有效使用。 

社会公开 8.3 

运营管理单位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开公示使用许可单位名单、授权内容、授权时间等信息。 

投诉处理 8.4 

8.4.1 许可使用单位发现侵犯使用、超权使用或其它有损“汉源花椒”品牌形象对其造成不良影响的

行为，可请求运营管理单位进行处理。 

8.4.2 许可使用单位在使用“汉源花椒”品牌标识过程中，被消费者或其它第三方投诉，对“汉源花

椒”品牌造成损害的，应请求运营管理单位进行处理。 

8.4.3 运营管理单位应确保对消费者因使用“汉源花椒”品牌产品或服务的投诉得到及时、准确合理

的解决。 

9 品牌提升 

动态改进 9.1 

9.1.1 绩效管理 

各运营管理单位间应加强合作，持续改进“汉源花椒” 品牌标识管理工作的适应性、充分性和有

效性，提升品牌管理工作效能。 

9.1.2 品牌分析和评价 

应组织实施品牌分析和评价，确定是否存在改进的需求或机遇，包括采取预防措施的机会。 

9.1.3 创新工作 

运营管理单位应引入创新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宣传创新精神，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鼓励许可使用单位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改进生产工艺、提升检测手段、开展联合创新、吸引人才等手段

提升创新能力。 

9.1.4 产品质量 

鼓励许可使用单位围绕汉源县花椒产品的关键质量特性要求，组织制定相关标准，统一同类产品质

量安全要求，不断提高区域产业整体质量水平。 

9.1.5 加强宣传 

许可使用单位加强品牌核心价值宣传，挖掘区域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人

文景观等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汉源花椒品牌文化内涵，结合时代特点，使品牌文化融入时代元素，不

断更新迭代。 

纠正措施 9.2 

运营管理单位应对未达到要求或未实现预期目标的现象采取纠正措施，包含不限于以下措施： 

——消除这些现象的不良影响或防止其继续产生不良影响； 

——根据现象的严重性及其影响程度，采取适宜的纠正措施，防止类似现象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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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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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地理标志专用标识 

地理标志专用标识见图A.1。 

 
图A.1 地理标志专用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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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汉源花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汉源花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见图B.1。 

图B.1 “汉源花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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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汉源双椒”城市 IP 形象 

 “汉源双椒”城市IP形象见图C.1。 

 
图C.1 “汉源双椒”城市IP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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